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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监督
管理工作的通知
渝环规〔2024〕6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城乡建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

高新区生态环境局、建设局，万盛经开区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城乡

建设局，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，重庆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，

重庆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设局，重庆水务环境集团、重庆水务

集团、重庆环投集团、各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美丽重庆建设大会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市城镇生

活污水处理厂监督管理工作，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依法压实各方责任

（一）压实生态环境部门责任。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污水

处理厂的水质核定工作，并督促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水质监

测和执法监管工作。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对城镇生活污水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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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厂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定期开展监督性监测和

环境执法监管，严格按照规范核发污水处理厂排污许可证，加强

污水处理厂按证排污监督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压实排水主管部门责任。市级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指导

区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管理工作，稳步提升生活污水收集率、

处理率和水质达标率。各区县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镇污水处

理设施建设规划，组织建设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，加

强对现有管网的维护管理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营的监督管

理，保障污水收集系统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安全正常运行。

（三）压实运营单位责任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单位

（以下简称运营单位）应当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营维护，保证设施

的正常运行并对设施出水水质负责，确保生活污水达标排放。严

格实施排污许可制度，确保持证按证排污，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

行为、排放浓度、排放量等内容，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、

内容和频次建立环境管理台账制度，依法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

自行检测并主动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，自觉接受监督。合理设置

应急措施，发现进水异常可能导致污水处理系统受损和出水超标

时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并第一时间向区县排水主管部门及生态

环境部门报告。

二、严格排污口及溢流口管理

（四）严格入河排污口管理。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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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审批管理，按照规定建设规范化污

染物排放口，并设置标志牌。

（五）加强溢流口管控。各区县排水主管部门应督促指导干

管权属单位全面排查污水一级干管及其接入口旱季排污、雨天溢

流点位，深入摸清溢流底数，系统开展污水溢流综合整治；2024

年汛期结束后，全面厘清一级干管及其接入口溢流时间、溢流频

次、溢流水量、溢流水质底数，建立溢流台账并动态管理；到

2026 年底，城镇生活污水年溢流总量减少 50%以上。

三、加强污水处理厂设备运行管理

（六）规范设施设备运行管理。运营单位应科学编制设备维

修保养方案，明确设备保养周期、修理周期及更新计划等，确保

设施运行管理到位，出水水质达标。严格按照操作规范，加强每

日巡检维护工作，并做好巡检记录，确保各项设施设备运行状态

良好。配备双回路或备用电源供电系统等，确保外围停电时厂站

能正常运行，提高保障能力。

（七）建立健全台账管理制度。运营单位应建立并严格执行

设备运行记录台账制度，保证台账资料真实有效，并及时向区县

排水主管部门报送。运行管理台账包括：污水处理厂运行状况及

管理信息、设施运行异常情况信息、用电量、药剂使用管理情况、

溢流排放情况、日处理污水量、进出水水质监测记录及自动在线

监测数据、污泥产生量及处置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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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加强污泥处置工作管理。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中产生

的污泥进行运输、贮存、处置或利用，应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

律法规、污染控制标准和技术规范，采取防扬撒、防流失、防渗

漏或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不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

撒。应建立污泥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数量、流向、处理处置等信

息，实现污泥可追溯、可查询，并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。

四、规范水质监测管理

（九）规范安装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设备。运营单位要确保

进出水在线监测设施正常运行，并与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稳定联

网，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在线监测设施运行监管。2024

年底前，处理规模在 2000 吨（含）/天以上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

厂要完成出水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安装。鼓励 2000 吨/天以下的、

有条件、处于敏感区域的乡镇污水处理厂安装出水水质在线监测

设备及视频监控设备。

（十）加强进出水水质监测工作。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加

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监管，督促运营单位严格按照

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水质监测工作，并开展例行监测工作。对已

安装进出口在线监测的城镇污水处理厂，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每

半年一次监测进出水浓度，同步开展比对监测，并完成结果报送；

对未安装进出口在线监测设施的城镇污水处理厂，各区县生态环

境部门负责报送进出水浓度监测数据，2000 吨（含）/天以上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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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的按每月一次进行报送，2000 吨/天以下规模的按每季度一次

进行报送，鼓励各区县对进水浓度和水量按月进行监测。进水浓

度监测点位于主干管最后一个检查井，城市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

质需监测 COD、BOD5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等指标，乡镇污水处

理厂进出水水质需监测 COD、氨氮、总氮、总磷等指标，监测

结果于每月/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前报送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。

五、加强环境安全监管

（十一）严格环境监管执法。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应按照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原则，加大对污水处理厂的执法检查，建

立环境执法监管长效机制；督促运营单位落实环保主体责任，确

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，依法

依规打击超标排放、偷排偷放、伪造或篡改监测数据、使用违规

药剂或干扰剂等环境违法行为，涉及刑事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

予以查处。

（十二）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保障机制。各区县排

水主管部门应督促运营单位建立健全各岗位技术操作规程、安全

操作规程及岗位责任制度。运营单位要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，完善应急保障机制，制定厂区应急预案，加强溢流应急防范，

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和设施，并定期组织开展演练。

六、加强问题整改落实

（十三）加强日常问题整改落实。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及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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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主管部门要对日常执法检查、各级生态环保督察、监督性监测

等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建立问题清单，形成整改总结报告，按照

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的规范要求，针对性进行分类整

改，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。短期内能完成整改的要立行整改，

短期内无法完成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，确保措施到位、效果到

位，实现达标排放。

（十四）提高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。对于进水 BOD5浓度低

于 100mg/L 的城市污水处理厂，各区县排水主管部门要制定系

统化整治方案，采取管网排查改造、清污分流挤外水、溯源执法

等措施，保证污水处理厂正常稳定运行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